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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會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主管會議紀錄 

 

時  間：97 年 2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

地    點：人文社會科學院會議室（BOH 206） 

主  席：江院長福松   記錄：陽瑞芝助教 

出席人員：陳所長荔彤(王冠雄代) 詹所長滿色 羅所長綸新(陳李英英代) 

黃所長麗生   安主任嘉芳 王主任鳳敏 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1. 甫自 2 月 1 日接任院長職務，敬請各位主管和本院同仁，給予支持和鞭策，一起為學

院的成長而努力。 

2. 轉達 2 月 21 日校長與院長有約座談會的事項： 

(1) 建請各學院整合 1~數個特色研究主題，作為重點發展項目。 

   本院因應建議：成立「海洋法政」、「海洋教育」、「海洋文化」、「海洋經濟」

等研究主題或研究團隊，以及進行校內師資合聘。 

(2) 建請各學院整合系所，積極申請教育部特別預算之相關計畫。 

   本院因應建議：積極申請「教育部顧問室 97 年度人文社會科學相關領域計畫」、

「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」、「教育部海洋教育在職進修計畫」、「教育部

2008 年世界南島學術研究交易暨人才培育專案計畫」、「教育部法學教育教學研

究創新計畫」等計畫。 

(3) 針對教育部總量管制要點修訂後之因應措施。 

本院因應建議：海法所和經濟所專任教師未達 7 人，海文所依校方認定並比照生

科系模式。目前校方並無明確的政策或方向，但請相關單位思考及謀求解決此一

問題之道。 

(4) 教務處建請教學單位提供簡短醒目的廣告宣傳標語及其發展特色，以利編定中、

英文招生宣傳一頁書。 

(5) 教務處建請各學院整合中、英文之全程英語教學計畫(program)，以作為海外招收

外籍學生之用。 

(6) 教務處轉知評鑑中心預定於 3 月份行文告知系所評鑑的「訪評結論報告」，若各

系所認為報告中涉及評鑑過程有「違反程序」或訪評意見所載內容「不符事實者」，

可於 97 年 3 月 1 日至 31 日提出意見申覆。 

(7) 今年校慶適逢 55 週年，校方已展開各項籌備事宜，學務處建請本院散文比賽、外

語競賽或研討會等活動，集中於校慶週辦理。 

(8) 校方邀請國科會各處處長蒞臨海大參訪，本院負責人文處部份。 

(9) 本校網路世界大學排名 1,442，校方建請將數位化檔案上網，強化網路資訊的提供。 

2. 本院網頁目前正全面改版中，未來傳閱公文將上網，不再以 e-mail 方式轉知。 

3. 建請積極申請校長設備費--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。 

4. 本院已於 2 月 19 日上午召開通識教育中心與海文所師資協調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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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相較於其他學院，本院期刊電子資料庫使用率偏低，不利於未來相關經費的爭取與分

配。 

6. 為提供本校學生另外一種學習英語的空間，同時也提供與外國人用英語交談的實境，

來體驗和接觸英語，進而瞭解其文化和生活的內涵。本院擬於 96-2 學期試辦進階英

語園地及外籍生中文園地。 

 

貳、討論事項： 

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擬建立本院院長請假期間的職務代理制度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為使本院院務在院長請假期間能正常運作，擬請本院各單位主管協助代理。 

二、建議依海法所、經濟所、教研所暨師資培育中心、海文所、通識教育中心及外語教學

研究中心等順序來輪流代理院長，若適逢輪值的主管有其他要事而無法代理時，則該

輪值主管與下一個或其他主管協商調換代理順序。 

三、代理院長期間每一次以不超過 1 週（含假日）為原則。 

四、院長代理人的代理範疇，包含本校各項會議代理出席、本院會議主持、公文簽呈核批、

業務請購等例行性或非重大之工作事項，如遇有重大或緊急事項時，由院長代理人簽

請校長或校長代理人核示之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二 

案由：擬建立本院教職員工的緊急聯絡人資料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為因公事需求或有緊急事故發生時，本院或所屬單位能夠在最快時間連絡本院教職員

工本人或其家屬，擬建立本院教職員工的緊急聯絡人資料。 

二、資料內容包括住址、住家電話、行動電話、緊急聯絡人的姓名、住家電話、行動電話

等項目。 

三、緊急聯絡人資料僅作為緊急聯絡時之用，分別保存於本院和各單位辦公室，不對外公

開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各單位建置所屬資料，自行存查；並副送本院辦公室。 

 

 

提案三 

案由：擬訂定本院新聘教師實施要點草案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參照本校『新聘教師及助教實施要點』、生命科學院、工學院、電機學院『教師新聘

要點』、台大文學院教師聘任細則等擬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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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並送本院教評會。【詳如附件一】。 

 

 

提案四 

案由：擬修訂本院願景與策略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願景： 

1. 塑造校園人文社會的學習氛圍 

2. 注重品格倫理陶冶之全人教育 

3. 培育具國際觀之優質海洋人才 

4. 深化具海洋特色之跨領域研究 

二、策略： 

1. 強化人文社會基礎教學熱忱 

2. 推動科技與人文跨領域研究 

3. 推廣永續學習與終身全人教育 

4. 建構海洋特色之人文學習環境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 

叁、臨時動議：無 

 

肆：散會(下午一時五十分)： 




